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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中部辦公室（黎明）98年6月政風黎明快訊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宣導

◎倫理規範簡報連結下載：「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宣導簡報 （超連結）

◎倫理規範諮詢管道：

法務部廉政倫理規範諮詢管道

電話：（02）2316-7230．2316-7231．2316-7232、2316-7233．2316-7234

傳真：（02）2375-4317

網址：法務部全球資訊網（http://www.moj.gov.tw）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E-mail:ethics-a@mail.moj.gov.tw

四、公務員不得要求、期約或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且係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時，得受贈之：

（一）屬公務禮儀。

（二）長官之獎勵、救助或慰問。

（三）受贈之財物市價在新臺幣五百元以下；或對本機關（構）內多數人為餽贈，

其市價總額在新臺幣一千元以下。

（四）因訂婚、結婚、生育、喬遷、就職、陞遷異動、退休、辭職、離職及本人、

配偶或直系親屬之傷病、死亡受贈之財物，其市價不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

準。

五、公務員遇有受贈財物情事，應依下列程序處理：

（一）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除前點但書規定之情形外，應予拒絕

或退還，並簽報其長官及知會政風機構；無法退還時，應於受贈之日起三

日內，交政風機構處理。

受贈財物-本規範第4、5、11點及處理程序

E-mail:ethics-a@mail.moj.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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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除親屬或經常交往朋友外，與其無職務上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市價超

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時，應於受贈之日起三日內，簽報其長官，必要時並

知會政風機構。

各機關（構）之政風機構應視受贈財物之性質及價值，提出付費收受、歸公、

轉贈慈善機構或其他適當建議，簽報機關首長核定後執行。

十一、各機關（構）之政風機構受理受贈財物、飲宴應酬、請託關說或其他涉及廉

政倫理事件之知會或通知後，應即登錄建檔。

 處理程序：

–除有本規範第 4點但書規定之情形外，應予拒絕或退還，並簽報其長官

及知會政風機構

–無法退還時，應於受贈之日起 3日內，交政風機構處理

–政風機構提出適切建議

– 政風機構登錄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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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風法令宣導

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謂毒品係指「具有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

之麻醉藥品與其製品，及影響精神之物質與其製品」。毒品依其成癮性、濫用性及對

社會危害性分為四級：第一級含海洛因、嗎啡、鴉片、古柯鹼及其相類製品；第二

級含罌粟、古柯、大麻、安非他命、配西汀、潘他唑新及其相類製品；第三級為西

可巴比妥、異戊巴比妥、納洛芬及其相類製品；第四級則包含二丙烯基巴比妥、阿

普唑他及其相類製品。就施用毒品行為而言，目前僅對施用一、二級毒品者進行保

安處分和刑罰。由於毒品有成癮作用，毒癮不僅難以戒除且復發率高，甚至用藥量

愈來愈重，造成藥物濫用的現象，因此學者專家多視吸毒為一種終身的慢性疾病。

自民國 87 年毒品 新制實施後，近十年

因毒品而新入監或戒治 新入所人數中，施用

一級毒品之比例自 88 年（約 35%）起有逐

年上升之趨勢，直至 93 年(約 70%)「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修正實施 後才稍見和緩 ( 圖

1)。對此一現象，吾人 不禁好奇一級毒品

的施用比例是否會呈穩 定狀態？若會，穩定

狀態之時間和施用比例 為何？既然毒癮愈

來愈深，是否吸毒者最 後 皆 施 用 一 級 毒

品？為得窺知梗概，本 文蒐集民國 91 年（1

至 12 月）全國戒治所出 所之受戒治人，觀察

其再犯施用毒品級別上 的變化，期望由用藥

的轉換，分析成癮性是 否有愈來愈深的現

象。

在 91年 13,027位出 所之受戒治人中，追

蹤至 95 年底共有 7,463 位受戒治人再犯施

用毒品罪。表 1 為受戒 治人兩次施用毒品

級別的變化，再犯者上 次施用一級毒品之

比 例 為 0.52(=3,915/7,463) ，

但再犯時施用一級毒品 的 比 例 已 增 至

0.73(=5,470/7,463) 。進 一步分析發現上次

表 1：兩次施用毒品級別之變化

再犯

一級 二級 合計

一級
3,523
(0.90)

392
(0.10)

3,915
上
次
入
所 二級

1,947
(0.55)

1,601
(0.45)

3,548

合計 5,470 1,993 7,463

註：括號內數字為比例。

註：(1).「新入監」係指監獄新入監受刑人中，
一級毒品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總人數之
比。

(2).「新入所」指戒治所新入所收容人中，
一級毒品占新入所總人數之比，其中87
年為5-12月的資料。

資料來源：96年法務統計月報。

圖1：一級毒品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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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一級毒品的 3,915 位中，高達 90%再次施用一級毒品，只有 10%改為施用二級毒

品；而上次施用二級毒品的 3,548 位中，亦有 55%改施用一級毒品，僅 45%仍施用二

級毒品。

假設由五年追蹤期所得的表 1 已 能充份反

應出施用毒品的變化情形，則由此表可 得毒品施

用狀態的一次(階)轉移機率如圖 2。令 )(k
ijP 表第 i

級毒品經過 k 階段（期）後轉為第 j 級 毒品的機

率，由圖 2 的一階段轉移機率，利用條 件機率的

計算方式可求得第二階段不同毒品級 別之轉移

機率如下：

)2(
11P =0.900.90+0.100.55=0.87，

)2(
12P =0.900.10+0.100.45=0.14，

)2(
21P =0.550.90+0.450.55=0.74，

)2(
22P =0.450.45+0.550.10=0.26。

利用上述之推移方式，計算 各階段之轉移機率

如表 2。由表 2 可知經三階 段的推移後，毒品施

用狀態之條件機率接近穩定 （與第四階之機率

差為 0.02），穩定時施用一級 毒 品 之 機 率 約 為

0.85，二級毒品之機率則為 0.15。至於穩定狀態

之時間，若以存活分析之 Kaplan-Meier法求得

再犯時間之中位數（3 年 4 個月）估計一個階段

的變化時間，則預計 10 年 後，一、二級毒品之

施用比例將趨於穩定，分別 為 0.85 和 0.15。因此

在其他條件不變下，民國 101 年施用一級毒品的

比例將由 91 年的 0.52 上升 至 0.85。

由於一級毒品的成癮性較高，不僅處遇較困難，對人體和社會的危害也更大。

上述的分析說明數年後受戒治人以一級毒品施用者居多。因此，在建立戒治處遇模

式以及制定毒品相關政策時，如能對毒癮愈來愈深的現象未雨綢繆，將能更有效的

提昇整體戒治成效。

表 2：經 k 階段推移後之轉移機率

推移
次數 k 11P 12P 21P 22P

一階 0.90 0.10 0.55 0.45

二階 0.87 0.14 0.74 0.26

三階 0.85 0.15 0.81 0.19

四階 0.85 0.15 0.83 0.17

五階 0.85 0.15 0.84 0.16

六階 0.85 0.15 0.84 0.16

七階 0.85 0.15 0.85 0.15

. . . . .

圖 2：毒品級別的一階轉移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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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貪宣導

（一）帶錢上班的「郎官」

西漢有「郎官」之設，依例需自己出錢支付財務用度，供給文書，才能得到實缺。尤有甚者，

郎官請病假一天，就要用一天的休假補償，弄得貧寒者全年無休，豪門子弟終日治遊，甚至以行賄

換取分發好缺，賄賂公行，相互仿效，直到廉吏楊惲任中郎將，改以官錢供給郎官支出，明定升遷

獎懲標準，風氣才見轉變，防杜貪瀆有時比查辦還有效果。

（二）向「毒餌」說不

漢朝賈誼向皇帝提出一個「五餌」的「平虜」策略，主張誘導胡人「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

聽好的、看好的」使之安逸怠戰。其實「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聽好的、看好的」乃為人性，

就提昇生活品質而言實在沒有什麼不對，可是一旦被有心人當作誘餌，就得分外小心了，公務人員

尤需端正品操，否則分際拿揘稍有不當，無異吞食了一個毒餌。

（三）昭君美貌敗給紅包

西漢元帝劉奭，後宮美女無數，只得靠送紅包給畫師將自己畫得漂亮些，以便讓皇上挑中。偏

偏王昭君自恃貌美，不肯將紅包送給毛延壽，於是毛延壽就把她畫得很醜。不送紅包的結果是－高

唱「陽關三疊」出使和番，送給匈奴王。中國人的紅包文化，根深柢固，導致政治腐敗，丟的豈只

是美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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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您想輕鬆擁有一個快樂的假期還是暑假嗎？

全家或邀同學好友享受渡假的樂趣嗎？

請您務必要做好行前的萬全準備才能避免受騙上當旅遊前先查資訊，資訊來源若是

假的，就可能掉入詐騙陷阱一般可以找到旅遊資訊的來源如下：

1.報紙、廣告

2.網路（要小心虛設假民宿）

3.電視購物

4.郵寄DM（小心假迪士尼廣告單詐財）

5.親友介紹（小心牛頭、靠行地下旅行社）

靠行是以金錢方式借用合法旅行業者名義招攬旅客，一旦發生糾紛靠行者與旅行業

者就互相推卸責任，導致消費者權益受損，牛頭最主要是以人脈關係，向自己的親

友招攬旅遊，消費者因信任對方，都以電話確定行程，甚至交付重要證件，由於未

親自去公司造訪，很容易受騙上當。

在您透過各種管道決定您的行程與旅行社後，為預防被詐騙請您一定要記得查證，

查證的內容如下：

1.你可以向觀光局、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網站查詢、查證合法業者或親自

到旅行社，詢問細節並查看 3項執照，分別是經濟部公司執照、交通部旅行業執

照及營利事業登記證。

2.查價可上品保協會網站查詢價目或與同業比較，當您經過查證確定無問題後，要

記得簽約才能保障您在旅途中，不因旅行社臨時變更，而權益受損簽約注意事項：

(1)根據旅行業管理規則之規定,旅行業者若未於出發前與旅客訂妥契約，將罰款3

萬元。

(2)審約期有 1日的時間，因此您不必急著簽約，請您務必核閱「定型化契約書範

本」（在觀光局網站下載），若發現有模糊處要求商家確認（如「僅供參考」、

「或同級」、轉機或直航）辦證照時應注意事項：

(1)繳證件索收據（備申訴用）

(2)交身分證影本（於空白處加註用途，防個資遭冒用）

(3)護照及重要證件於行前影印 1份（以防失竊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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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時應注意事項

1.防竊

（1）護照、信用卡保管好（穿貼身衣放於內）

（2）萬一失竊要向當地警察機關報案，索取報案證明旅行\支票、信用卡迅速辦掛

失止付。

2.防詐騙:旅遊時要小心鏢客，也就是 1組拉客，1組人賣（藥、茶葉食品）；1組

假扮買家讚不絕口，經過遊說所買東西即可能為劣質、仿冒品，卻因並無商號登

記致投訴無門。

3.注意人身安全：

（1）食-選未開封食物（防下藥）

（2）衣-珠光寶氣易遭搶。

（3）住-勿輕易讓陌生人進房間（同室旅客不接受招待飲食）以免遭搶、遭盜。

（4）行-配合團體行動勿脫隊（以免遭搶、性侵害）

旅遊時或返國發現行李遺失若因航空托運遺失，可請導遊協助申請理賠，旅遊回家

才發現購物有瑕疵或貨價與貨品不相當、可於 1個月內請旅行社協助處理（契約第

26）

※旅遊糾紛申訴單位：

1.觀光局（0800-211-334）

2.品保協會（限申訴旅行社為品保會會員者）

3.消保官（1950）

申訴文件

1.旅遊契約書影本。

2.繳款單據影本。

3.行程表。

4.廣告內容資料（網頁列印、剪報）（契約第3條）。

5.餐宿降等、擅改行程拍照存證。

申訴調解旅遊糾紛如（遭併團、餐宿降等、擅改行程）可經申訴後，由相關單位安

排協調會，進行調處，以尋求損害賠償。

以上的旅遊須知提供您於規劃旅遊或發生疑問時參考

祝您旅途平安愉快

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政風室關心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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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壹、前言：

自從政府解嚴後，資訊開放的腳步日趨快捷，民眾取得資訊的管道寬廣通暢，

例如，「解除報禁」、「開放設置區域性電台」等措施。一般民眾對於「知」的權利認

知高漲，需求殷切；各類新聞媒體更是不遺力地「開發新聞」。誠然，增長了個人的

見聞：遺憾的是，「保密警覺」逐漸地被人輕忽。殊不知！「蒐密者」可能正透過不

肖業者蒐集名單（販售公司）、大樓的電信分線箱線路，蒐取或竊聽個人秘密；抑或

利用偷窺、趁隙翻閱等小動作，竊得機密資料。

貳、辦公室機密業務作業保密

不良辦公習慣、輕忽保密的觀念，是造成辦公室機密外拽的主因。其常見缺失

及預防方法，臚述於后：

一、影印分發重要機密文件時，應分別編號；依編號不同，分別在各件適當位置處

註記，以明確持有人保密責任。影印中，適值影印機夾紙故障，應即時取出，

避免遭人截取洩密。

二、傳真重要文件前，傳送方式應先以電話通知收件人，否則，在接收方傳真機未

設定輸出密碼情況下，傳送完成的文件，恐發生遭人截收之慮。傳送資料完成

後，雙方應以電話核對傳送張數是否相符；遇有不清晰處，應要求再傳送一次，

不宜逕以電話宣讀填註，以免洩密。

三、廢棄機密文件不應逕棄於垃圾桶內；或雖做銷燬處理，但是，碎紙機銷燬能力

不足，僅能三釐米左右紙條；此時，若遭有心人士蒐集並予整理重組，機密文

件旋即曝光。

四、重要密件資料（如標單、底價單、密件公文書等），遇有離座時，應即妥收密件

入櫃，俾防遭人抄錄或翻閱，造成洩密。

五、機密文件在傳遞郵寄過程，常見缺失情形及預防作為：使用雙封郵寄時，外封

套上不宜書明函內封存密件內容，避免弔人覬覦；內、外封套書寫受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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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單佔及受文對象，應注意是否相符，防止傳遞過程遺失。內封套上應明確

書寫收文對象或密件名稱（或代號、文號），俾利收文人員正確轉交有權拆閱人

員，避免困擾；封口應加蓋「密」戳並予封實，以防止遭人拆封或竊讀機密。

參、結語

公務員因洩密罪遭起訴後，情節重大者，如涉及違背職務收賄、利用職權利他

人等瀆職行為，須適用以「貪污治罪條例」從重論處，並得追究其民事及行政責任，

殊為不值！「保密」不僅是一種美德、義務；有時，更是決定個人生命財產安全，

以至於國家安全關鍵。爾來洩密案件頻傳，如「軍購洩密件」，有多名軍官被判處無

期徒刑，殷鑑不遠，耑藉此文重述「保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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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基會檢測市售美耐皿餐具，發現 100%溶出三聚氰胺、4成未標示勿用於微波加

熱警語。消基會籲政府訂立食品容器三聚氰胺溶出標準；並建議消費者以不鏽鋼

或瓷餐具取代美耐皿餐具。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於 4月間在大台北地區量販店、生活用品雜

貨店、10元商店等地，採樣購得美耐皿碗 14件、盤子 6件，共計 20件，進行三

聚氰胺溶出試驗；並在下午召開「美耐皿食器抽檢，100%溶出三聚氰胺」，公布檢

測結果。

◆國內目前並無美耐皿餐具的三聚氰胺溶出相關檢測方法；消基會因此依「日本衛

生試驗法」進行實驗，將美耐皿碗盤盛裝濃度 4%的醋酸，以攝氏 95度狀態維持

30分鐘，藉以得知是否會有三聚氰胺溶出情形。

◆消基會董事長謝天仁表示，20件美耐皿碗盤皆有三聚氰胺溶出情形，溶出量介於

0.04-20mg／L（毫克／升）不等。其中，購自拾○達企業社的「碗（櫻花）」樣品

溶出最少，購自○○百貨中和店的「小湯碗－如意」樣品溶出量最多。

◆在標示檢視方面，20件樣品中，有 8件未標示勿將美耐皿餐具用於微波加熱的警

語，比例為 4成。消基會建議業者，應以不易磨滅方式，直接將「不可用以微波

加熱」等資訊，以中文標示於美耐皿碗盤底部，以避免美耐皿餐具因高溫導致變

形或溶出有害物質，危害消費者健康。

◆消基會並呼籲政府，立即訂立食品容器三聚氰胺溶出的檢測標準。另外，消基會

建議消費者以不鏽鋼或瓷製餐具，取代美耐皿餐具；若一定要使用美耐皿餐具，

也應避免盛裝過熱或酸性食品；更不能用於微波加熱，以避免美耐皿餐具溶出三

聚氰胺於食品中。

※如遇有消費糾紛或爭議請撥「1950」轉接至各縣（市）政府消費者服務中心（消

保官）或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尋求協助。

免費專線：0800-390606

廉政傳真：（04）2250-2379

廉政信箱：S0006@land.moi.gov.tw

內政部政風處中部綜合科（黎明）


